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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说明 

1. 设计依据 

初步设计文件及工艺、建筑结构、暖通等专业提供的设计条件。 

2. 电气设计 

2.1 设计规范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52-2009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50054-2011 

《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50053-2013 

《3～110kV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GB50060-2008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GB50227-2017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50055-2011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50057-2010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GB50217-2018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50034-2024 

《电测量及电能计量装置设计技术规程》 DL/T5137-2001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2014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51309-2018 

《电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GB/T50062-2008 

《电力装置的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规范》GB/T50063-2017 

《三相配电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0052-2020 

《建筑物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技术规范》GB/T21431-2023 

2.2 现状电气系统 

石龙黄洲水厂供电系统于 1993 年投产使用至今，已有 30 年，进线电源、高低

压配电柜等主要电气设备使用年限长，存在严重老化的情况。其中高压开关柜两

个 PT 柜皆已损坏不能起高压侧保护作用，带电铜排裸露，绝缘子等电气绝缘不合

格，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目前成套高压柜已是淘汰产品，缺乏后续维修的备品

备件。 



东莞市供水设施更新改造项目-水厂设备及工艺改造工程 

                                    - 2 -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高低压系

统设备、变压器需进行升级改造。 

水厂原有两台容量分别为 1250kVA 的变压器，1#变压器于 2021 年已经更换新

变压器，2#变压器已经损坏报废。 

现面临二期即将投产，需要办理电量增容业务，根据对属地供电部门了解，后

继石龙黄洲水厂办理供电业扩业务时，必须对现有高压配电柜作出整改才能办理，

已被列入安全“高危”供电用户。建议对双进线电源系统进行优化，更换原高低压配

电柜及线缆。 

2.3 电气改造方案 

1 设计范围 

本次电气设计为黄州水厂内部的电气系统改造设计。 

2 设计分界 

本工程电气系统改造设计以 10kV 系统进线柜电缆终端头为界，终端头以下部

分为本设计内容，终端头以上部分不属于本次设计范围。 

3 负荷等级 

用电负荷等级：根据《给水排水设计手册》-第 8 册电气与自控的 1.2.2 条和《供

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13 中的 3.0.1，本水厂负荷等级应为二级。 

4 供电电源及方案 

目前水厂采用 2 路 10kV 供电，全厂低压系统由 1 台 1250KVA 变压器供电，最

大运行负荷约为 800kW。 

为满足新能源充电桩等新增用电需求，提高用电可靠性，本次拟将原 2#损坏

的 1250kVA 变压器进行更换，调整为 1600kVA， 1#变压器不做调整。同时需对现

状外线申请增容，容量约 350kVA。 

5 供配电负荷分布与供电方案 

二级泵房变配电室（MCC）作为工程总 10kV 配电中心及水处理系统的低配中

心，负责为水处理各区域用电设备提供电源。 

二级泵房变配电室内高压柜和低压柜进行更新改造，并满足用电负荷平衡。 

一级泵房低压部分将进线柜改为双电源互投，提高负荷等级，出线根据实际需

求调整。 

6 变配电站（室）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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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泵房变配电室设置在泵房北侧，本工程生产区域用电，定义为二级负荷，

变压器一用一备。现用变配电室空间尺寸满足高低压系统改造需求。 

两路 10kV 专用电源引自当地供电部门电力外线，正常情况下一用一备，当一

路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路电源能承担供电范围内 100%的用电负荷。为了使 10kV

系统运行更为灵活，供电可靠性更高，10kV 配电系统采用单母线分段结线方式，

二进线开关与母联开关之间加装联锁，二进线开关与母联开关采用三合二方式。

该 10kV 配电系统下设 1 台 SCB14- 1600kVA 变压器和原 1#1250kVA 变压器供两台，

为水厂生产区供电，主要有二级泵房、吸水井、清水池、滤池、平流沉淀池等构

筑物处低压负荷供电。两台变压器正常情况下同时使用，当其中一台发生故障或

检修时时，另一台能承担供电范围内 100%的低压用电负荷。 

7 电气设备选择 

10/0.4kV 变压器均选用 SCB14 型干式变压器； 

10kV 高压开关柜选用中置式开关柜，真空断路器采用进口或合资公司生产的

产品，柜体采用合资公司生产的先进的、优质的、可靠性高的产品； 

低压开关柜选用 MNS2.0 组合式开关柜，柜内低压元器件选用可靠性高的进口

或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柜体采用合资公司生产的先进的、优质的、可靠性高的

产品。 

10kV 动力电缆选用 YJV22-15 型； 

0.4kV 动力电缆选用 YJV-1 型，容易发生火灾的地方采用 ZR-YJV-1； 

控制电缆选用 KVV-0.75 型和 KVVP-0.75 型。 

8 电动机的起动方式 

0.4kV 水泵电机需要调速运行的采用变频调速运行，低压柜内需配置变频器，

根据工艺专业的控制条件，利用水压、液位及流量等相关参数变频控制的水泵电

机，实现水池的恒液位调节、出水量的恒压力或恒流量控制，从而达到节能降耗

的目的。其余 37kW 及以上的 0.4kV 电机采用软启动器起动，37kW 以下的 0.4kV

电机采用直接起动。 

9 继电保护 

高压系统继电保护采用微机综合保护装置，与管理机通讯采用现场总线。按《电

力装置的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设计规范》GB/T50062-2008，设置如下保护： 

10kV 进线：过流、速断、过负荷、零序、失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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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kV 母联：带时限的速断、过流保护； 

10kV 出线：过流、速断、过负荷、零序、失压； 

10/0.4kV 变压器：速断、过流、过负荷、温度保护、零序。 

10 操作、控制电源 

二级泵房变配电室 10kV 配电系统的操作、控制电源采用 PLC 控制的免维护电

池的直流电源，操作电源为直流 220V，电池容量为 65AH。10kV 断路器采用弹簧

储能操作机构。 

11 功率因数补偿及谐波治理 

低压用电设备，在变配电室低压侧进行集中自动补偿，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达到

0.95 以上。 

工程选用的所有 0.4kV 变频器在进线端配置了工业级 EMC 滤波器，在抑制谐波

的基础上减小变频器对低压系统其余设备的辐射。在出线端配置了 du/dt 滤波器，

滤除了输出电压的高频分量，解决了电机电缆长度对系统的影响，并减小电机噪

音，保护电机绝缘。 

二级泵房变配电室的低压系统中变频设备所占比例较高，造成谐波电压和谐波

电流均不满足规范要求，并易对同一变压器供电的其它设备造成影响，此部分低

压系统设置谐波抑制设施。本设计采用低压侧集中有源滤波方式，在各变配电室

内实施，有效抑制谐波。 

12 计量 

计量采用 10kV 侧计量方式，在二级泵房 10kV 配电系统的两路进线处设置专用

计量柜，柜内设置供电局指定的专用计量表。 

为了满足今后业主内部管理的要求，根据建设单位的运营要求，本次低压配电

系统设计设置了生产区及非生厂区单独计量的措施，其中非生产区内综合楼、车

库、机修间及充电桩等重要的馈线回路均设计量表计。 

13 电气系统的控制方式 

低压电机（低压成套设备除外）设置就地按钮箱，按钮箱上设有开、停、急停

按钮和开、停、故障指示，转换开关设置在就地按钮箱，当打在就地时，可在就

地操作；当打在低压开关柜时，可在低压开关柜操作；当打在自动时，由本工段

上的 PLC 根据工艺过程自动控制，也可在中控室完成操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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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压成套设备设置就地控制箱，控制箱上设有开、停、急停按钮和开、停、故

障指示，转换开关设置在就地控制箱上，当打在就地时，可在就地操作；当打在

自动时，由本工段上的 PLC 根据工艺过程自动控制，也可在中控室完成操作控制。 

详见施工图设计图纸。 

2.4 管线敷设 

电缆敷设应满足如下要求： 

1.不同等级的电力电缆不应共用同一导管或电缆桥架布线；在有可燃物闷顶和

吊顶内敷设电力电缆时，采用不燃材料的导管或电缆槽盒保护。 

2.导管和电缆槽盒内配电电线电缆的总截面面积不应超过导管或电缆槽盒截

面面积的 40%；电缆槽盒内控制线缆的总截面面积不应超过电缆槽盒内截面面积

的 50%。 

3.在竖井、夹层等封闭电缆通道中，不得布置热力管道和输送可燃气体或可燃

液体管道。 

4.同一电缆通道内多层支架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按电压等级由高至低的电力

电缆、强电至弱电的控制和信号电缆；通信电缆"由上而下"的顺序排列。 

5.根据《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50217-2018 规范的 5.1.3 中要求：支架层

数受通道空间限制时，35kV 及以下的相邻电压级电力电缆可排列于同一层支架或

桥架；少量 1kV 及以下电力电缆在采取防火分隔和有效抗干扰措施后，也可与强

电控制、信号电缆配置在同一层支架或桥架上。 

6.其余室内布线及室外布线要求应满足《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GB55024-2022 规范中 6.2 及 6.3 章节要求。 

3. 防雷接地 

构筑物内设置等电位箱，等电位箱的局部等电位连接按图集 15D502 相关要求

进行施工。 

10kV 变频器柜内装设避雷器。 

10kV 电机中性点就地连接避雷器并接地。 

0.4kV 配电系统各进线侧装设浪涌抑制器。 

低压配电系统接地系统为 TN-S 系统。电气、自控系统保护共用一组接地极，

该接地极系统与各构筑物基础主钢筋连为一体，接地电阻小于 1 欧姆如达不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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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需补打接地极。各构筑物内相应设置等电位接地体，进、出构筑物的金属管

道、接地干线、构筑物内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件均应与等电位箱可靠连接。 

低压配电系统进线侧和电源引自构筑物外的现场配电箱、照明箱均设置满足 I

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不脱扣雷电流 Iimp:12.5kA~25KA，Uc=385V，Up≤1.8kV，

工频短路脱扣电流≤2A，Iimp=20kA (10/350μs)。 

低压配电分支线路设备（配电箱、照明箱和控制箱等）的进线侧设置满足 II

级试验的电涌保护器，Uc=400V，Up≤2.5kV，In(8/20us):30KA。 

4. 抗震设计 

配电箱(柜)、通信设备的安装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配电箱(柜)、通信设备的安装螺恰或焊接强度应满足抗震要求;靠墙安装的配

电柜、通信设备机柜底部安装应牢同。当底部安装螺栓或焊接强度不够时，应将

顶部与墙壁进行连接;当配电柜、通信设备柜等非靠墙落地安装时，根部应采用金

属膨胀螺栓或焊接的固定方式。壁式安装的配电箱与墙壁之间应采用金属膨胀螺

栓连接。配电箱(柜)、通信设备机柜内的元器件应考虑与支承结构间的相互作用，

元器件之间采用软连接，接线处应做防震处理；配电箱(柜)面上的仪表应与柜体

组装牢固。 

电力管线及桥架的安装要求： 

采用金属导管、刚性塑料导管敷设时宜靠近建筑物下部穿越，且在抗震缝两

侧应各设置一个柔性管接头；电缆梯架、电缆槽盒、母线槽在抗震缝两侧应设置

伸缩节；抗震缝的两端应设置抗震支撑节点并与结构可靠连接。 

当线路采用金属导管、刚性塑料导管、电缆梯架或电缆槽盒敷设时，应使用

刚性托架或支架固定，不宜使用吊架。当必须使用吊架时，应安装横向防晃吊架；

当金属导管、刚性塑料导管、电缆梯架或电缆槽盒穿越防火分区时，其缝隙应采

用柔性防火封堵材料封墙，并应在贯穿部位附近设置抗震支撑；金属导管、刚性

塑料导管的直线段部分每隔 30m 应设置伸缩节。 

建筑附属机电设备不应设置在可能致使其功能障碍等二次灾害的部位;设防

地震下需要连续工作的附属设备，应设置在建筑结构地震反应较小的部位。管道、

电缆、通风管和设备的洞口设置，应减少对主要承重结构构件的削弱;洞口边缘应

有补强措施。管道和设备与建筑结构的连接，应具有足够的变形能力，以满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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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移的需要。建筑附属机电设备的基座或支架，以及相关连接件和锚固件应具

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应能将设备承受的地震作用全部传递到建筑结构上。 

建筑结构中，用以固定建筑附属机电设备预埋件、锚固件的部位，应采取加

强措施，以承受附属机电设备传给主体结构的地震作用。内径不小于 60mm 的电气

配管及重力不小于 150N/m 的电缆桥架、电缆漕盒、母线槽均应进行抗震设防。 

5.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注意事项 

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37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住房城乡建设部令第 47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有关问题的通知》（建办质〔2018〕31 号）的有关规定，本文件设计内容不存在涉

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 

6. 电气节能设计 

（1）采用铜芯导体，通过计算各回路压降选取合适截面的电缆，减少线路电

损。 

（2）电力变压器、电动机、交流接触器和照明产品的能效水平应不低于能效

等级 2 级的要求，并已在低压配电系统采取集中无功补偿装置，高压电机设置一

对一补偿。变电所宜设在负荷中心或大功率的用电设备处，缩短供电半径。 

（3）本工程水泵、风机等设备根据《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55015-2021 的规定，采取节能自动控制措施。 

（4）建筑照明方面电气节能需满足相关规定要求: 

1）建筑内部设采光窗,充分利用自然光等有效节省电能。 

2）单相负荷较多的供配电系统（如照明配电箱），单相负荷应均匀分布在三

相系统上，三相负荷的不平衡度宜小于 15％。照明应采用高光效光源、高效灯具

和节能器材。走道、楼梯间、卫生间和车库等无人长期逗留的场所宜选用三基色

直管荧光灯、单端荧光灯或 LED 灯；疏散指示标志灯应采用 LED 灯，其他应急照

明、重点照明等，宜选用 LED 灯。 

3）选用灯具效率均不得低于<<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50034-2024 中的相

应规定.采用节能型灯具。各类场所的照度值,照明功率密度值应符合《建筑节能与

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2021 中的相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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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注意事项 

（1）设备招标 

电气、仪表自控等所有设备，需在厂家指导下安装。招标设备的安装要求需

由设计院、供货厂家共同确定安装技术条件后执行。由于本设计报出时，尚未进

行设备招标工作，故有关的设备基础、穿墙管预留洞数量及位置等均为示意，均

待定货核实无误后再行施工。 

（2）所有电气、仪表自控招标采购及设备到货后如与设计有矛盾，请及时与

本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联系协商解决。 

（3）电气、仪表自控设备安装施工时，应对照各专业图纸配合使用，预留洞、

预埋管、预埋件等不得遗漏和松动。 

（4）所有图纸必须交底后才可施工，如有变动及时洽商。 

（5）施工中应满足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人员安全。 

（6）本册图中所注所有产品型号仅用于标识产品主要性能参数要求，并非指

定生产厂家，最终设备型号以中标商所提供的设备型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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